
安麗公司自2018年9月(PF19)起實施全球獎銜制度(GAR)，為鼓勵並幫助直銷商夥

伴透過GAR寬深並重均衡發展，原單次獎金(OTCA)方案於PF19年同步升級為雙次

獎金(TTCA)方案，不僅獎金更多，且新增了對首次再度符合者的獎勵，以鼓勵建

立事業永續發展的策略。

符合資格：

「首次符合獎金」：以GAR新符合執行專才鑽石(含)以上獎銜者

「再度符合奬金」：以GAR新符合執行專才鑽石(含)以上獎銜次年連續再度符合者

※雙次獎金(TTCA)計畫中，若在同一年度內新符合多個新獎銜，可獲得多個新奬銜之獎金
※上表GAR雙次獎金為獎銜分(QC)全部產生自台灣市場計算。如包含國際市場QC，則將按各市場產生之QC計算分配，
最高業績市場的分數將優先計算，因此上表實際領取金額會因各國際市場的分配與收益指數(PI, Profit Index)而有所
差異

獎金金額：

TTCA
(Two Times Cash Award)

首次符合獎金
再度符合獎金

全球獎銜(GAR)

獎銜
首次

符合獎金
再度符合獎金 最高可領

取總奬金

執行專才鑽石 875,000 288,750 1,163,750

創辦人執行專才鑽石 1,000,000 330,000 1,330,000

雙鑽石 1,250,000 412,500 1,662,500 

創辦人雙鑽石 1,750,000 577,500 2,327,500 

參鑽石 2,250,000 742,500 2,992,500 

創辦人參鑽石 3,000,000 990,000 3,990,000 

皇冠 4,000,000 1,320,000 5,320,000 

創辦人皇冠 5,000,000 1,650,000 6,650,000 

皇冠大使 6,000,000 1,980,000 7,980,000 

創辦人皇冠大使 7,000,000 2,310,000 9,310,000 


